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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488號
聯絡人：林嬋娟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6281
傳真：(02)8590-6090
電子郵件：lcak3567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諮商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4月29日
發文字號：衛部顧字第114196125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A21000000I_1141961252_doc1_Attach1.ods)

主旨：有關辦理醫事人員擴大直接相互採認抵免長期照顧服務人

員繼續教育積分(下稱長照積分)「專業課程」屬性課程，

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訓練認證繼續教育及登錄辦法第9條規

定，依其各該專門職業人員法規接受繼續教育者，繼續教

育之課程性質相近者，其積分得相互採認。

二、有關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抵免，應依上開規定辦理，然

為減少行政作業負擔，本部前於113年5月31日函釋兩者需

修習共同要求、且較無醫事及長照議題差異之課程含「感

染管制」、「性別敏感度（性別議題）」以及課程屬性

「專業倫理」之繼續教育積分，如醫事人員已取得前述課

程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，可同時核認直接抵免長照積

分，合先敘明。

三、抵免原則延續前開函釋之處理方式，各單位如擬擴大直接

相互抵免範圍，得函送本部提案抵免「專業課程」屬性96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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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之課程名稱關鍵詞等資料，供本部續行研議。經本部同

意納入抵免範圍者，為兼顧制度公平性與行政實務，抵免

效力自本部核定該抵免課程之實施日期以後所開辦之課程

適用，不溯及既往。

四、為簡化醫事人員申請抵免長照積分「專業課程」之流程，

本案規劃於系統建置關鍵字比對功能，由「長照機構暨長

照人員相關管理資訊系統」與「醫事人員繼續教育積分管

理系統」自動串接比對課程名稱，判定可抵免課程並計入

長照積分。長照人員可透過個人積分查詢功能查閱積分紀

錄，確認個別系統所載可抵免項目及積分之一致性，並作

為地方政府辦理長照人員認證證明文件更新之依據。

五、各醫事專業團體申請辦理抵免提案，建議先凝聚同職類醫

事相關團體共識後，由各該醫事專業團體全國聯合會向本

部提案申請，並提供課程名稱關鍵詞、時數及課程大綱等

資料為原則，相關資料可參考本部公開於長照專區

（https://1966.gov.tw，路徑：首頁/長照服務人員專區/

繼續教育課程相關資源）之護理人員抵免長期照顧服務人

員繼續教育積分「專業課程」關鍵詞表，以及本部長期照

顧服務人員繼續教育課程名稱關鍵詞分析資料（如附

件）。

正本：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牙醫
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
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物理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語言治療師
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聽力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諮商心理
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
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營養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副本：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本部醫事司、本部資訊處、本部護理及健
康照護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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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　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服務人員繼續教育課程名稱關鍵詞分析
註：長照機構暨長照人員相關管理資訊系統113年1月1日至12月19日匯出資料。

第一層

屬性

第二層

主題

第三層

課程名稱關鍵詞

翻身擺位

肢體關節活動訓練

進食與吞嚥照護

臥床者照護技巧

管路清潔（尿管、鼻胃管）

居家排泄照護

血糖測量與用藥安全

口腔清潔與保健

個別化服務計畫（ISP）

IADL/ADL復能照護

失智症照護模式（蒙特梭利應用）

輔具評估與適配（輪椅、助行器）

居家護理指導與諮詢

安寧療護（舒緩護理、心理支持）

長照機構的契約管理

失智症的精神行為問題

失禁性皮膚炎預防與護理

糖尿病居家照護

高齡者的皮膚問題照護

中風復健與飲食照護

慢性病的營養支持與管理

照顧者的壓力調適

家庭溝通與衝突管理

高齡心理健康（憂鬱症、自殺防治）

音樂療法與藝術療癒

跌倒預防與處置

居家環境安全規劃（無障礙空間）

移位輔具使用

防護具穿戴與操作

原住民族文化安全

多元文化的健康照顧策略

長照服務的文化適切性

專業課程

基礎照護技術

專業服務與訓練

疾病與症狀管理

心理與情緒支持

安全與環境管理

文化敏感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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